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人民政府         2024年度行政执法统计年报

按照《北京市行政执法公示办法》和《朝阳区行政执法公示办法》的相关规定，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人民政府将2024年度行政执法情况报告如下：
一、执法主体名称
执法主体名称：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人民政府 
　  二、执法岗位设置及执法人员在岗情况
承担执法工作的科室编制数为28个，执法队编制数为26个。按照科室职责分工设置了2个执法岗位，分别是A岗2个（业务承办岗，审查决定岗），A岗在岗人员21人（2人未考证）；B岗0个。
三、执法力量投入情况
取得行政执法资格证的人员有19人，全年参与执法人数为20人。
四、政务服务事项的办理情况
王四营地区政务服务中心共办理87项业务，涉及民政、社保、住保等。政务中心设立对外综合窗口3个，专业窗口3个，全年社保业务量11452件，住保业务量299件，民政业务量2400件，残联业务量406件，全年共计14557件。 
5、 执法检查计划执行情况
2024年度全年出动人员9800余人次，车辆2000余车次，录入检查单3451个，规范查处各类违法行为及安全隐患5200余起，检查企业及社会单位2600家次，覆盖率100%，完成率100%，隐患整改覆盖率100%。按照市城管局分类分级及无事不扰白名单要求，日常检查率明显下降，同比去年下降265%，检查问题率明显上升，立案处罚率同比去年上升66%。宣传工作报送各类宣传材料91份，组织城管开放日活动4次，开展志愿服务活动4次。具体工作如下：
（一）街面环境秩序整治工作
一是对广渠路、京哈高速、高碑店路、东鹏市场、四海官鑫市场等重点大街点位开展集中执法，全力打击无照游商，开展整治工作85次，查处无照游商问题245起，罚款12200元。二是针对市督察反馈“夜市”管理无序问题，制定整改工作方案，牵头协调平安办、市场所、消防、环境办等部门做好四海官鑫、东鹏两个市场“夜市”督察问题整改工作。三是重大活动、领导视察期间的街面环境秩序保障工作，共保障各类视察活动37次。
（二）门前三包管理工作
一是加强地区门前三包单位基础建设工作，对地区门前三包台账进行梳理完善，对高碑店路、白鹿司路、白鹿司南街三条区级在账的主要道路沿线的门前三包公示牌进行更换，并及时与新开业的门前三包单位签订责任书，全年共签订门前三包责任书527份。二是加强门前三包日常管理工作，每月对地区所有门前三包单位进行全覆盖检查，督促门前三包单位积极进行自查，自觉维护门前三包区域环境秩序。对接画廊街物业对画廊街商户开展集中培训教育，通过宣讲相关法规提供商户维护门前三包环境的自觉性。三是加强门前三包执法工作，联合乡环境办以市民热线、区级督办件、网格监督件为抓手对问题突出的门前三包单位依法查处。查处门前三包类问题81起，罚款4800元。同时，配合乡环境办处理各类案件500余件。
（三）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一是做好施工工地管理工作。坚持长效管控定期召开施工工地管理工作会，对在检查执法中发现的各施工单位存在的问题进行通报，并就“两会”、中高考、重大活动、秋冬季重污染等重点期间施工管理工作对施工单位进行提示要求。二是开展施工工地专项执法，查处重点违法行为。对部分施工工地存在扬尘污染、夜施扰民等突出问题，依法严格查处，共查处施工类案件10起，罚款102000元。三是做好露天烧烤治理工作。加强商户检查对商户露天烧烤行为全面禁止。对居民个人露天烧烤行为联合社区、物业，采取告知+劝阻+执法的方式开展治理工作，在确保稳定的基础上转变居民观念，制止居民个人露天烧烤行为，重点治理了燕保百湾家园、孛旺花园两个小区居民露天烧烤问题。在治理露天烧烤方面，共劝阻居民烧烤90余起，规范商户3家，罚款7500元。
（四）做好燃气安全执法工作
一是联动行业部门做好燃气安全重点工作。联动区城管委、燃气公司完成了王四营地区居民天然气用户“到访不遇”巡检、天然气安全配件安装、老年人天然气灶更换工作。配合巡检“到访不遇”居民用户3995家，安装安全型配件11079户，更换老年人天然气灶195户。二是加强宣传培训，提升燃气用户安全意识。2024年王四营乡综合行政执法队共开展燃气非居民用户安全培训8期，培训单位157家。同时，依托社区对地区燃气用户进行宣传，对非居民用户张贴发放燃气安全“明白纸”782张，对居民用户张贴发放燃气安全“明白纸”1423张。三是推进占压燃气管线消隐工作。对化工路个园、王四营桥西南侧广本4S店、盛华粮油市场南侧三处占压燃气管线隐患问题，分别进行拆除和燃气管线进行废弃处理。四是加强执法检查。检查天然气非居民用户1300余家次，整改问题26起，对问题单位制作责改案卷16起。同时，联动社区、村委会对地区“黑燃气罐”进行收缴，共收缴“黑燃气罐”27个。
（五）做好垃圾分类执法工作
继续做好垃圾分类检查执法工作，每月对各居住小区垃圾分类检查工作完成覆盖。对分类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指导纠正，责令垃圾分类责任单位进行整改。同时关注小区装修垃圾规范管理，对堆放不规范的居民及时劝阻教育，对问题突出的联合小区物业进行书面警告。共警告470人次，罚款1900元。
（六）做好广告执法工作
一是按照区城管委要求对地区10家大型广告牌匾管理人开展培训，明确管理责任和管理要求。二是对商户设置的违规牌匾进行治理，规范商户35家，拆除违规牌匾广告42块，制作执法案卷17个。二是做好对非法小广告的治理力度，在巡查和执法过程中及时对非法小广告清理、取证并录入停机系统，依法处罚。依法立案处罚17起，罚款4700元。
六、行政处罚案件的办理情况
2024年立案处罚 431卷，一般程序案卷罚款161700元，简易程序罚款15070元。
七、行政强制案件的办理情况
无。
八、投诉、举报案件的受理和分类办理情况
2024年市民诉求处置中心通过朝阳区政民互动综合服务平台和朝阳区市民热线“接诉即办”平台共受理投诉举报16534件，其中较为集中的类型为城乡建设、民政事务、住房、物业管理、交通管理。年度所有案件均已办结。
九、行政执法机关认为需要公示的其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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